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331,188,808.63 310,253,147.48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186,788.50 22,654,531.27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083,160.02 21,659,073.48 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492,630.89 -76,021,704.6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92% 2.07% -0.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1,460,330,609.99 1,572,380,690.20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7,124,052.97 1,144,318,181.55 1.99%

注：公司2013年一季度原每股收益分别为0.16元，因公司在2013年度内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5股的利润分配方案，现公司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重新列算2013年一季度每股收益为0.11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998.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0.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802.65

合计

103,628.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28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银河电子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23% 98,400,000 98,400,000

庞绍熙 境内自然人

3.95% 8,400,918 8,400,918

吴建明 境内自然人

1.88% 4,010,000 4,010,000

尹永祥 境内自然人

1.48% 3,151,758 3,151,758

庞可伟 境内自然人

1.48% 3,151,758 3,151,758

周黎霞 境内自然人

1.37% 2,925,585 2,925,585

庞鹰 境内自然人

1.28% 2,721,000 2,721,000

艾祥林 境内自然人

1.21% 2,583,591 0

顾卫东 境内自然人

1.21% 2,568,486 0

质押

1,150,000

曹飞 境内自然人

1.11% 2,372,199 2,372,19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艾祥林

2,583,591

人民币普通股

2,583,591

顾卫东

2,568,486

人民币普通股

2,568,486

季建东

1,628,655

人民币普通股

1,628,655

顾正贡

1,279,894

人民币普通股

1,279,894

俞韵

1,193,614

人民币普通股

1,193,614

吴丽芳

1,149,530

人民币普通股

1,149,530

钱卫民

1,123,902

人民币普通股

1,123,902

生长龙

1,107,887

人民币普通股

1,107,887

肖建东

1,102,038

人民币普通股

1,102,038

肖忠

707,574

人民币普通股

707,5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庞绍熙与庞可伟、庞鹰为叔侄（女）关系，周黎霞与钱卫民为夫妻关系，庞

绍熙、吴建明、庞可伟、周黎霞、庞鹰、曹飞为公司原一致行动人，该一致行动协议已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到期终止，上述原一致行动人没有继续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或作其

他一致行动安排的意愿或事实，也确认没有与其他任何人为扩大公司股份表决权而

进行任何其它安排的行为或事实，目前，上述原一致行动人之间无一致行动关系。 除

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

）

应收票据

25,945,224.60 75,873,562.15 -65.80%

预付款项

6,043,339.13 12,809,137.50 -52.82%

其他应收款

7,782,299.09 5,980,449.43 30.13%

存货

179,358,799.36 261,375,598.70 -31.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168,098.16 7,200,000.00 221.78%

应付票据

90,280,000.00 64,853,500.00 39.21%

应付账款

136,354,343.09 299,857,720.40 -54.53%

应交税费

14,786,203.58 10,692,769.03 38.28%

变动分析：

1．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49,928,337.55元，减幅为65.8%，主要原因是公司从国内有线运营商的销售款

中回收的银行承兑汇票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2．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减少 6,765,798.37元，减幅为52.82%，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减少了部分材

料及工程的预付款项。

3．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加1,801,849.66元，增幅为30.13%，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投标保证金

等较上年末有所增加。

4．报告期末，存货较上年末减少82,016,799.34元，减幅为31.38%，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库存商品较上年

末有所减少所致。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5,968,098.16元，增幅为221.78%，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购买其

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有所增加。

6．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上年末增加 25,426,500.00元，增幅为39.21%，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新增了部分承

兑汇票。

7．报告期末，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 163,503,377.31元，减幅为54.53%，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有部分应付

账款的付款信用期陆续到期。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4,093,434.55元，增幅为38.28%，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及企

业所得税较上年末有所增加。

（2）利润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3

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45,935.20 1,102,576.96 130.91%

销售费用

20,146,941.27 29,249,197.56 -31.12%

营业外收入

128,000.00 1,175,043.95 -89.11%

营业外支出

5,568.87 3,322.68 67.60%

所得税费用

999,356.44 2,888,620.55 -65.40%

少数股东损益

-257,875.72 -100.00%

变动分析：

1．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1,443,358.24元，增幅为130.91%，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以及应交增值税有所增加使相应的流转税项增加。

2．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9,102,256.29元，减幅为31.12%,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的直播星机顶盒

项目安装服务费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047,043.95元，减幅为89.11%,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政

府补助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4．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2,246.19元，增幅为67.6%，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固定资产处置

损失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的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889,264.11元，减幅为65.4%,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应

纳税所得额较少和可抵扣税项增加，导致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6．报告期内，公司的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57,875.72元，减幅为100.00%，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控

股子公司的亏损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3

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492,630.89 -76,021,704.6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77,691.78 -4,419,245.5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2,258.83 -100.00%

变动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6,470,926.22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及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3,758,446.24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为

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筹资活动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18日、2014年4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江苏银河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同

意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

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智机电” ）

100%的股权。 其中本公司为购买张红、张恕华所持同智机电股权所支付的现金部分占三分之一，其余部分以及上述其

他交易对方所持同智机电股权以发行股份支付，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102,800万元，

其中以现金支付30,208.91万元，以发行股份支付72,591.09�万元。 同时公司通过向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9,000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其余现金对价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公司将于

2014年4月29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公

告

2014

年

02

月

20

日

相关公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本次重

组相关公告

2014

年

04

月

14

日

相关公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1

）尽量避免或减少本方及本方所控制的其他子

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银河电子及其子

公司之间发生交易。 （

2

）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

谋求银河电子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

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3

）不利用股东地位及

影响谋求与银河电子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

权利。 （

4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银河电子及其子

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银

河电子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

5

）本方及本方

的关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

者其他方式占用银河电子及其子公司资金，也不

要求银河电子及其子公司为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

业进行违规担保。 （

6

）就本方及其下属子公司与

银河电子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

易，将督促银河电子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银河电子公司章

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

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

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

7

）如违反上述承

诺给银河电子造成损失，本方将向银河电子作出

赔偿。 （

8

）上述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对本方具

有法律约束力，本方不再持有银河电子股权后，上

述承诺失效。

2014

年

01

月

28

日

直至不再持

有银河电子

股权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

（

1

）本方及本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银河电子及其下属控股公司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不会在中国境内

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

与银河电子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

2

）如本方及本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未

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银河电子

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存在

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

通知银河电子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并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让渡于银河电子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

3

）本方若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给银

河电子及其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本方以现金方式

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4

）上述承诺自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

日起对本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方不再持有银河

电子股权后，上述承诺失效。

2014

年

01

月

28

日

直至不再持

有银河电子

股权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

在本公司为银河电子控股股东期间，将保证银河

电子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性，保证银河电子在其他方面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的关联企业保持独立。 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

给银河电子造成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向上市公

司进行赔偿。

2014

年

01

月

28

日

控股股东地

位存续期间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

自首发前限售股上市流通日（

2014

年

2

月

26

日）

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银河电子股份，由

于银河电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

司股份，亦将遵守此限制。

2014

年

02

月

19

日

2014

年

2

月

26

日

-2015

年

2

月

25

日

严格履行

公司董事长吴

建明等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骨干

人员和其他共

计

21

名自然

人股东

承诺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股权激励行

权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将遵守此限制。

2014

年

02

月

19

日

2014

年

2

月

19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股

东以及自然人

股东庞可伟、

尹永祥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

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

过

50%

。

2010

年

02

月

02

日

任职期间

/

离

职后半年内

/

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

严格履行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同时担任

控股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银河电子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股权。

2010

年

02

月

02

日

任职期间

/

离

职后半年内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

承诺对象承诺今后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承诺

今后原则上不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如在经营活

动中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关联交易的

合法、合规。

2010

年

02

月

02

日

直至控股股

东不再对银

河电子有重

大影响为止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

公司未来不为激励对象依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

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

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2012

年

02

月

24

日

至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实

施完成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10%

至

2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4,352.2

至

5,802.94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835.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建明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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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21日以电话、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独立董事赵鹤鸣先生、黄雄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除赵鹤鸣先生、黄雄

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外，其余董事均以现场方式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吴建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由于原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潘莹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决定取消其剩

余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1万份，并予以注销。

经此次调整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98人调整为97人， 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6,783,945份调整为6,762,

945份，其中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剩余未行权部分（即第二个行权期+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5,134,500

份。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吴建明、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属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其余4名董事顾革新、赵鹤鸣、黄雄和于北方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考核结果，全体董事一致认为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97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220.05万份。

《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吴建明、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属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其余4名董事顾革新、赵鹤鸣、黄雄和于北方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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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21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并于2014年4月25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周黎霞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

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68条的规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

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通过对调整后的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核实后，发表如下意见：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由于原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潘莹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决定取消其剩

余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1万份，并予以注销。

经此次调整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98人调整为97人， 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6,783,945份调整为6,762,

945份，其中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剩余未行权部分（即第二个行权期+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5,134,500

份。

本次调整是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的，调整后的激励对象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除上述取消资格的人员，其余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与前期核查的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考核结果，对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进行核实后，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可行权的97名激励对象2013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行权条

件，同时，该97名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除因

离职、退休等原因而被注销股票期权的人员）。其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同意公司向97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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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称：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

足，经2014年4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激励计划97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二个行权

期内（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14年2月24日至2015

年2月23日止）可行权总数量为220.05万份股票期权；

2、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具体行权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行权，届时将另行公告。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情况简介

1、2011年12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

议案。

2、2012年2月3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反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已获中国证监会确认无

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2年2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等相关议案。

4、2012年2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为2012年2月24日， 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07名激励对象授予520万份股票期

权。

（二）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1、2012年3月初，由于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中何瑞丰、张琼2人因离职，股票期权数量由原计划的520万份调整为

517万份，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107名调整为105名。 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2、由于实施2011年度权益分派，2012年6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

为15.45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数量未变。

3、2013年5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授予

数量的议案》，激励对象张丽峰和周永祥因离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105人调整为103人，股票期权未行权

数量由517万份调整为513.5万份。 由于实施2012年度权益分派，此次会议同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股票期权数量由513.5万份调整为770.25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5.45元

调整为9.97元。

4、2013年8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

数量的议案》，原股权激励对象杭军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103人调整为102人，股票期权未

行权数量由770.25万份调整为762.75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未变。

5、2014年2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

和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由于原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谭天杰、张传栋、徐晓斌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在第

一个行权期内有逾期未行权的期权需注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102人调整为99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

7,627,500份调整为6,804,945份，其中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剩余未行权部分（即第二个行权期+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

数量）调整为5,176,500份。

6、2014年3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

和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由于原公司激励对象王春亚被选举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根据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为确保上市公司监事独立性，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上市公司监事不得成为股权激励对象，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公司取消其获授的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1,000份。 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总数由99名调整为98名，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6,804,945份调整为6,783,945份，其中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剩余未行权部分（即第二个行权期+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5,155,500份。

7、2014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期

权数量的议案》，由于原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潘莹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98人调整为97人，授

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6,783,945份调整为6,762,945份，其中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剩余未行权部分（即第二个行权期+第

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5,134,500份。

表： 已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

日期

该次行权数

量

该次取消期权数量

（万份）

该次激

励对象

减少人

数

该次变动

后期权数

量

(

万份

)

该次变动

后行权价

格（元）

该次变

动后激

励对象

人数

变动原因简要

说明

2012.2.24

（授予日） — — —

520 15.85 107

—

2012.3.13

—

3 2 517 15.85 105

离职

2012.5.29

— — —

517 15.45 105

分红

2013.5.7

—

3.5 2 770.25 9.97 103

离职，分红送转

2013.8.13

—

7.5 1 762.75 9.97 102

离职

2014.2.26 162.8445 82.2555 3 680.4945 9.97 99

离职，逾期未行

权

2014.3.18 0 2.1 1 678.3945 9.97 98

特殊岗位变动

2014.4.28 0 2.1 1 676.2945 9.97 97

离职

二、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14年2月24日至2015年2月23日止。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符合条件的条款，经逐条对照，情况如

下表：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4

）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3

等待期内，经审计的公司合并财务报告中各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13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11,185.52

万元、

10,

784.27

万元；

2010-2012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均值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值的

分别为

8,264.28

万元、

8,095.29

万元，满足行权条件。

4

以本公司

2010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3

年度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

50%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5%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

072.32

万元为基数，公司

201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

10,784.27

万元，增长

52.49%

；

2013

年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9.85%

。 满足行权条件。

5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3

年，激励计划

97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

足行权条件。

经对照，公司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全部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均符合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

票期权可行权条件。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经披露的激励计划内容不存在差异。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

权总数为220.05万份。

三、本次行权股票来源、种类、激励对象、可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一）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和种类：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二）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股

票期权数量（万股）

本次可行权数量

（万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授予

权益总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吴建明 董事长

39.9 17.1 2.53%

2

薛利军 董事、总经理

39.9 17.1 2.53%

3

庞鹰 董事

18.9 8.1 1.20%

4

曹飞 董事

16.8 7.2 1.06%

5

李欣 副总经理

29.4 12.6 1.86%

6

徐敏 财务总监

17.85 7.65 1.13%

7

顾洪春 董事、副总经理

22.05 9.45 1.40%

8

吴刚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2.6 5.4 0.80%

9

钱叶飞 副总经理

10.5 4.5 0.67%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07.9 89.1 13.17%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

人）

305.55 130.95 19.36%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305.55 130.95 19.36%

合 计

513.45 220.05 32.54%

（三）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9.97元/股。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2014年2月24日起至2015年2月23日止。

（五）可行权日：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定公告日前30日起

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六）本次行权公司董事会按《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股权激励期权自主行权》的规定为激

励对象申请办理自主行权，由激励对象选择在可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七）第二个行权期结束后，公司将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相关手续。

四、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结

束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独立董事对首期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未发生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激励对象的2013年度考核结

果符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二个行权

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 本次可行权的97名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一致（除因离职、退休等原因而被注销股票期权的人员）；

（三）股票期权的行权有助于公司充分调动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

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增强公司竞争力。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97名激励对象在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内依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有关规

定行权。

六、监事会对首期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审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考核结果，对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进行核实后，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可行权的97名激励对象2013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行权条

件，同时，该97名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除因

离职、退休等原因而被注销股票期权的人员）。其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同意公司向97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七、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审议后认为：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97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2013年度绩

效考核均合格，其作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时公司的整体业绩

亦符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同意公司向97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

式进行行权，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银河电子本次行权已满足行权条件，已获授的97名激励对象在本次可行权

日行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银河电子本次行权尚需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办理行权确认的相关手续。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所募集资金将存储于行权专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股票期权可

行权激励对象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收代缴。

十、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转入下个行权期，该部

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注销。

十一、第二个行权期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在本次行权期内，公司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进行行权。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可行权的首次授予期权行权

价格9.97元，可行权数量为220.05万份，若全部行权，公司净资产将因此增加2193.90万元，其中：总股本增加220.05万股，

资本公积增加1973.85万元。 综上，本期可行权期权若全部行权并假定以2013年末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将影响公司基

本每股收益下降0.0027元，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0.18%。（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十二、其他事项说明

1、参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9名，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

2、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激励计划

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五）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陶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陶士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朝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76,818,883.81 87,280,145.24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97,927.03 9,788,718.70 -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724,661.41 9,361,552.09 -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89,443.57 2,814,389.62 -40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1 -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1 -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83% 2% -0.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676,079,300.20 701,772,789.51 -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856,328.52 493,758,401.49 1.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48,27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9,137.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871.87

合计

373,265.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17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陶建伟 境内自然人

36.92% 36,937,500 36,937,500

质押

17,810,000

陶建锋 境内自然人

15.28% 15,292,500 15,292,500

陶士青 境内自然人

5.64% 5,640,000 5,640,000

楼存沙 境内自然人

3.31% 3,315,000 3,315,000

程坚强 境内自然人

1.5% 1,501,000 0

质押

1,500,000

张好 境内自然人

1.31% 1,313,125 0

张骞 境内自然人

1.06% 1,062,000 0

胡关跃 境内自然人

1.05% 1,049,700 866,250

韩烈 境内自然人

1% 1,000,000 0

朱巧芬 境内自然人

0.46% 460,95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程坚强

1,5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1,000

张好

1,313,125

人民币普通股

1,313,125

张骞

1,0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2,000

韩烈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朱巧芬

460,957

人民币普通股

460,957

周亚辉

459,042

人民币普通股

459,042

许明康

450,2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200

李建鹏

4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000

吴庆华

389,598

人民币普通股

389,598

潘欣羽

328,031

人民币普通股

328,0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陶建伟与陶建锋为兄弟关系，陶建伟与陶士青为姐弟关系，楼存

沙为陶建锋之岳父，他（她）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可能。 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无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陶建伟及陶

建锋、陶士青。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陶建伟及陶建锋、陶士青分别承诺： 本人

及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外直接

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

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

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在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期间，本人将不在

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 间接从事或参与

任何与公司相同、 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

争的业务及活动， 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

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本人愿意

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

损失。 （二）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建伟及陶建锋、陶士青

分别承诺： 本人承诺在本人作为公司股东期间

或与公司关联关系存续期间， 不通过任何直接

或间接方式获取或使用第

25

类商标， 不通过任

何直接或间接方式获取或使用与服装相关的专

利， 不开展与公司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相关业

务。（三）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陶建伟及陶建锋、陶士青分别承诺：

1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2

、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 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本人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

、在本人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11

年

12

月

05

日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陶建

伟的近亲属楼

存沙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本人

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本

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

、在本人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11

年

12

月

05

日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张骞、胡

关跃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2

、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 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本人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

、在本人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11

年

12

月

05

日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012

年

12

月

4

日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其他自然

人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011

年

12

月

05

日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012

年

12

月

4

日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10%

至

4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269.25

至

1,974.39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410.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情况平稳，但受行业整体需求放缓影响，未来业绩可能出现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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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5日以书面或电话的形式送达。

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电话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陶建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现场与电话通讯相结合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 2014年 4月28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全文登载于 2014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加盖董事会印章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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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5日以书面或电话的形式送达。

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电话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胡关跃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现场与电话通讯相结合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 2014年 4月28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全文登载于 2014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深交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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